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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12-29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意子公司成都倍特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增资方案暨 

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为使本公司子公司成都倍特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期货）尽快突

破严重制约其发展的注册资本过小、净资本不足的“瓶颈”，促进其做大做强，

以提升本公司经营成果，优化本公司财务状况，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子公司成都倍特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增资方案暨放弃

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关联交易预案》（相关事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发布的《成都高

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本公司董事

会同意如下事项： 

（一）倍特期货增资方案； 

（二）本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倍特期货本次新增出资的权利； 

（三）本公司在子公司成都倍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倍特投资）的

相关决策中，作出放弃认缴倍特期货本次新增出资的表决； 

（四）引入具有较强实力的战略投资者认缴倍特期货本次新增出资； 

（五）倍特期货本次新增出资须以货币资金方式认缴。 

上述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界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因拟定的倍特期货本次新增出资认缴人包含本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成都高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资管），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尚须本公司股东大会、证券期货监管部门及其他有权机构的批准。

如未获前述批准，本次交易将不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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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上，关联股东就《关于同意子公司成都倍特期货

经纪有限公司增资方案暨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关联交易预案》回避表决。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经过多年的培育，倍特期货已发展成为营业网点布局较为合理，能代理国内

所有期货品种交易，综合实力在业内名列前茅，并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具有重要影响的期货公司。然而，伴随着期货行业的蓬勃发展和倍特期货自身业

务水平的不断提升，注册资本过小、净资本不足等问题已日益严重地制约了倍特

期货的发展。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促使倍特期货尽快有效突破严重制约其发展的 

“瓶颈”，快速拓展业务领域、提升业务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提升本公

司经营成果，优化本公司财务状况，促进本公司可持续发展。 

三、倍特期货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 成都倍特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成都市青羊区青龙街 51 号倍特康派大厦第 1 幢 9 层 1-11 号及

13 层 6 号 

（三）主要办公地点：同注册地 

（四）法定代表人：熊军 

（五）设立时间：1993 年 2 月 8 日 

（六）注册资本：3500 万元 

（七）营业执照注册号：510000000018572 

（八）主要业务：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 

（九）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倍特投资 3000  85.71% 

本公司 500  14.29% 

合计 3500  100% 

注：本公司持有倍特投资 98.8%的股权。 

（十）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指      标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9094.06 万元 145224.15 万元 150986.10 万元 132929.06 万元 

负债总额 120212.17 万元 134354.33 万元 137836.69 万元 118737.41 万元 

净资产 8881.89 万元 10869.82 万元 13149.41 万元 14191.6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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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总

额 
210.79 万元 88.16 万元 126.29 万元 202.06 万元 

 

指       标 
2009 年度 

（经审计 

2010 年度 

（经审计） 

2011 年度 

（经审计） 

2012 年 1 季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554.77 万元 14193.02 万元 13293.68 万元 4014.25 万元 

营业利润 4223.09 万元 3155.99 万元 2773.31 万元 1365.56 万元 

净利润 3094.38 万元 2250.43 万元 2279.60 万元 1042.23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038.90 万元 -1865.34 万元 -5307.08 万元 4165.18 万元 

（十一）倍特期货是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四、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原因 

基于 

（一）中国证监会《期货公司管理办法》（2007 年修订）对设立期货公司的

股东应具备的条件作了明确规定。与该办法同时发布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修

订说明指出“老股东只要不增资，可以继续保持其持股权益，但是凡要增资，新

老股东都要符合新《办法》规定的条件”。 

（二）本公司和倍特投资均不符合中国证监会《期货公司管理办法》第七条 

“包括对期货公司的出资在内的累计对外长期股权投资不超过自身净资产”的规

定。 

（三）注册资本过小、净资本不足已日益严重地制约倍特期货的发展，对其

增资已刻不容缓。 

本公司和倍特投资拟放弃优先认缴倍特期货本次新增出资权。本公司拟在倍

特投资的相关决策中，作出放弃认缴倍特期货本次新增出资的表决。 

五、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背景、目的 

基于（一）提高资本金已成为做大常规期货业务，争取各项创新业务资格的

先决条件之行业发展新特征；（二）注册资本过小、净资本不足已日益严重地制

约倍特期货的发展；（三）最大限度化解因资本金不足致倍特期货前途堪忧的风

险；（四）本公司及倍特投资不具备认缴倍特期货本次新增出资的条件。本公司

董事会同意引入具有较强实力的战略投资者认缴倍特期货本次新增出资，以促使

倍特期货尽快突破严重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从而抓住行业发展新机遇，快速

拓展业务领域、提升业务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继续成为本公司的重要利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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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促进本公司可持续发展。 

为尽快增强倍特期货的资本实力，获得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倍特期货长远发展

的充分支持，发挥国有资本雄厚实力，促进倍特期货业务规模的稳步增长，同时，

优化倍特期货股权结构并确保对优质资产倍特期货的控制能力，拟由高投资管和

成都高新区拓新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拓新投资）认缴倍特期货本次

新增出资（因本公司与拓新投资仅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且本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在拓新投资任职，二者不构成关联关系）。高投资管及

拓新投资认缴倍特期货本次新增出资的有关条件、资格须由证券期货监管部门最

终认定。 

六、高投资管和拓新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高投资管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成都高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成都高新区科新路 8 号 

3、主要办公地点：成都高新区科新路 8 号 

4、法定代表人：平兴 

5、注册资本：108000 万元 

6、主要业务：项目投资及管理、资产经营管理、房屋租赁和销售、物业管理、

企业管理服务、企业咨询服务、投资咨询、负责四川成都出口加工区及有关项

目（含基础设施、标准厂房、住宅、仓库、餐饮）的投资、开发、建设、经营

和物业管理；负责区内仓储；销售建筑材料、钢材、五金交电、电线电缆、通

讯器材；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许可证经营）。 

7、主要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8、实际控制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9、成立时间：2001 年 3 月 6 日 

10、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主要业务是借款利息及委托管理收入，

其委托管理收入逐年递增。 

11、主要财务数据： 

指标 2011 年 12 月 31 日或 2011 年度（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6,806,750.69 元 

负债总额 234,605,570.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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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32,201,180.01 元 

营业利润 1,292,138.31 元 

净利润 969,103.73 元 

 

指标 2012 年 6 月 30 日或 2012 年 1-6 月（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4,118,804.89 元 

负债总额 180,760,639.47 元 

净资产 1,083,358,165.42 元 

营业利润 1,542,647.21 元 

净利润 1,156,985.41 元 

（二）拓新投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成都高新区拓新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8 号 

3、主要办公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8 号高新国际广场 A 座 5 楼 

4、法定代表人：傅亚明 

5、注册资本：49400 万元 

6、主要业务：对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项目的投资及管理；资产管理；项

目担保、合同履约担保（不含融资性担保）；风险投资；投资咨询（不含金融、

证券、期货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 

7、主要股东：成都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 100%股权 

8、实际控制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9、成立时间：2007 年 4 月 2 日 

10、主要财务数据：  

指标 2011 年 12 月 31 日或 2011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58,441,192.6 元 

负债总额 1,158,203,170.01 元 

净资产 500,238,022.59 元 

营业利润 1,423,722.24 元 

净利润 1,059,786.39 元 

指标 2012 年 6 月 30 日或 2012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51,160,558.63 元 

负债总额 1,049,787,092.94 元 

净资产 501,373,465.69 元 

营业利润 1,143,998.95 元 

净利润 1,135,443.1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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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倍特期货本次增资方案 

（一）新增出资额 

新增出资额为 1166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倍特期货的注册资本由 3500 万

元增至为 4666 万元。 

（二）新增出资额的定价 

基于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联评估）出具的《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引进战略投资者增

资成都倍特期货经纪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2]第 264 号）

载明，倍特期货在评估基准日（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

资产价值）为 21039.08 万元，每份新增出资额的价格为 6.01 元。 

新增出资额以评估值为定价依据，定价较为公允、合理。 

由于新增出资额的认缴人须溢价认缴本次新增出资额，因此，本次增资将使

倍特期货新增自有资金 7007.66 万元。 

（三）新增出资额的认缴人及其认缴份额 

1、高投资管认缴 932 万元新增出资额 

2、拓新投资认缴 234 万元新增出资额 

（四）新增出资额的认缴方式 

新增出资额的认缴人须以货币资金向倍特期货支付其本次认缴新增出资额

所需资金。 

由于每份新增出资额的价格为 6.01 元，因此，高投资管、拓新投资认缴上

述出资额，实际应向倍特期货支付的货币资金分别为 5601.32 万元、1406.34 万

元。（如本公司、倍特投资不放弃优先认缴本次新增出资额的权利并保持原持股

比例不变，则需分别向倍特期货支付货币资金 1001.39 万元、6006.27 万元。） 

（五）本次增资完成前后，倍特期货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比例情况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本公司 500 万元 14.29% 500 万元 10.72% 

倍特投资 3000 万元 85.71% 3000 万元 64.29% 

高投资管 0 0 932 万元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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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新投资 0 0 234 万元 5.02% 

注册资本 3500 万元 100% 4666 万元 100% 

注：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与倍特投资合计持有倍特期货的股权比例将由

100%下降至 75.01%。 

八、本次交易所获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完成后，倍特期货将增加约 7000 万元自有资金，拟主要用于以下

几方面： 

（一） 充实净资本； 

（二）调整经营网点布局； 

（三）改善信息系统。 

九、交易协议尚未签署 

十、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构成关联方

共同投资。 

十一、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高投资管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为零。 

十二、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虽然本次交易将导致本公司与倍特投资合计所持倍特期货的股权比例由

100%下降为 75.01%，但本公司仍具有对倍特期货的控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认

缴倍特期货本次新增出资，不仅能实现尽快增强倍特期货资本实力，促使其有效

突破净资本不足之“瓶颈”的目的，而且有利于发挥国有资本雄厚实力，为倍特

期货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增资后，倍特期货的优势将更加明显，其

业务组合及规模、风险管理水平、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等可望得以较大幅度地

优化或提升，其整体发展水平可望跃上新台阶，为股东创造的价值有望进一步提

升。因此，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可持续发展有积极影响。 

十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出具了一致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的

事前认可函并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

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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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七日 

 




